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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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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晶合集成 公告编号：

2025-029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1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以下简

称“《监管指南》”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拟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晶合集成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或“本次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晶合集成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晶合集成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

称“《激励对象名单》” ）等公告。

公司于2025年5月7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间共10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限内向监事会提出反馈意见。

截至2025年5月16日，共有7名拟激励对象离职，不再符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条件。 公司监事会

未收到任何公司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协议、拟激

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监管指南》《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公司《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除7名拟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外，其他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

格。

2、除7名拟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外，其他拟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

对象的以下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除7名拟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外，其他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市

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

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由上市公司控股公司以外的人员担任的外部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除7名拟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条件之外，其他列

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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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无人机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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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刘洪先生因年龄届满退休，

不再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 刘洪先生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其离任亦不影响公

司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

● 刘洪先生离任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和研发

工作开展。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任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刘洪先生因年龄届满退休，不再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刘洪先生任职期间爱岗敬业，恪

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刘洪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刘洪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

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1987年8月至2018年12月，历任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艺员、工

艺副组长、工艺组长、副主任、副总工艺师、总工艺师、分厂经理、部长、副总工程师；2018年12月至2023年11月，

任中航无人机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2023年11月至今，任中航无人机首席技术专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洪先生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成都颐同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150万股，占公司公告时总股本的比例为0.22%。 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离任后承诺将

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二）核心技术人员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情况

公司目前部分主要在研项目中，刘洪先生按照公司安排与其他人员共同完成相关研发工作，刘洪先生离任

未对公司主要在研项目的推进和实施、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保密协议情况

公司与刘洪先生签署了《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等文件，双方对保密信息、职务工作成果及其归属、保密措

施、保密条款的期限及效力以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明确约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刘洪先生有违反保

密义务的情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核心研发人员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研发团队结构及梯队完整，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277人，占

员工总人数比例为38.85%。 目前，公司的生产运营与技术研发工作均正常开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核心技

术人员变动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本次变动前 郭刚、唐勇、刘洪、李屹东、丁健、王月星、郑勇峰、孔红华、缪炜星

本次变动后 郭刚、唐勇、李屹东、丁健、王月星、郑勇峰、孔红华、缪炜星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始终注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多年来逐步建立了与行业特征及公司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引进和培养

机制，具备良好的人才梯队基础，不存在对特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单一依赖。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目前，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及梯队完整，公司研发项目均处于正常、有序推进状态；公司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

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大高端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与培养，持续

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公司的研发持续创新能力。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联合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

定，现有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工作，本次核心技术人员变动不影响

公司主要在研项目的推进和实施，不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不会对公司的研发实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

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股票代码：

002871

股票简称

:

伟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39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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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伟隆转债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一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春阳路789号伟隆股份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范庆伟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142,046,4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6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41,388,4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64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658,0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人，代表股份11,414,9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4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756,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04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人，代表股份658,0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0％。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042,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10,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反对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042,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10,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反对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042,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10,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反对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042,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10,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反对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042,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10,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反对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042,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4,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10,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反对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042,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4,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10,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反对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关于拟定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范庆伟、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范玉隆共计持有股份141,388,455股，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53,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61％；反对4,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53,5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61％；反对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042,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4,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10,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反对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042,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4,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10,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反对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042,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4,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10,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反对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042,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4,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10,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反对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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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82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2 2025/5/23 2025/5/23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5月7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

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8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

激励授予股份自主行权/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28,485,730股，较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28,485,730股增加了0

股，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因此，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428,485,73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82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0,832,975.86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2 2025/5/23 2025/5/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全部类型股份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刘先成、胡明龙、曾映、厦门瀚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乔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

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由公司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

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82元；持股期限在1

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82元，待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

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

（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3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取得公司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

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3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3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

股人民币0.28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9060052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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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1号建设工业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在规定的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鲜志刚先生

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8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0,142,5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4231％（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806,970,1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16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8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为3,172,4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1％）。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8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836,8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4％。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总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刘革律

师、白猗歆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表决结果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票数（股）

比例

（%）

票数

（股）

比例

（%）

票数

（股）

比例

（%）

1.00

《关于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809,914,

347

99.9718 119,901 0.0148 108,300 0.0134

审议

通过

2.00

《关于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809,904,

547

99.9706 131,400 0.0162 106,601 0.0132

审议

通过

3.00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案》

809,914,

747

99.9719 119,501 0.0148 108,300 0.0134

审议

通过

4.00

《关于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

议案》

809,919,

547

99.9725 110,100 0.0136 112,901 0.0139

审议

通过

5.00

《关于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

议案》

809,919,

147

99.9724 115,201 0.0142 108,200 0.0134

审议

通过

6.00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809,904,

447

99.9706 127,900 0.0158 110,201 0.0136

审议

通过

7.0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809,918,

347

99.9723 109,301 0.0135 114,900 0.0142

审议

通过

8.00 《关于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809,917,

547

99.9722 109,100 0.0135 115,901 0.0143

审议

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

票数（股）

比例

（%）

票数

（股）

比例

（%）

1.00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3,608,686 94.0524 119,901 3.1250 108,300 2.8226

2.00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3,598,886 93.7970 131,400 3.4247 106,601 2.7783

3.00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3,609,086 94.0629 119,501 3.1145 108,300 2.8226

4.00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

案》

3,613,886 94.1880 110,100 2.8695 112,901 2.9425

5.00

《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的议

案》

3,613,486 94.1775 115,201 3.0025 108,200 2.8200

6.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

案》

3,598,786 93.7944 127,900 3.3334 110,201 2.8721

7.0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3,612,686 94.1567 109,301 2.8487 114,900 2.9946

8.00 《关于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3,611,886 94.1358 109,100 2.8435 115,901 3.020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革、白猗歆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137

证券简称：恒尚节能 公告编号：

2025-020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通湖路8号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9,921,8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02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

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周祖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791,088 99.8993 116,080 0.0893 14,700 0.0114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791,088 99.8993 111,080 0.0854 19,700 0.015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791,088 99.8993 116,080 0.0893 14,700 0.011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791,088 99.8993 116,080 0.0893 14,700 0.0114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791,488 99.8996 116,380 0.0895 14,000 0.0109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791,788 99.8998 116,080 0.0893 14,000 0.0109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789,548 99.8981 120,320 0.0926 12,000 0.009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99,680,000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27,813,2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298,220 94.6314 116,380 4.7920 14,000 0.5766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24,500 80.3848 16,380 10.5759 14,000 9.039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173,720 95.6019 100,000 4.3981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的方案》

20,591,

488

99.3708 116,380 0.5616 14,000 0.0676

7

《关于2025年度董事及

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20,589,

548

99.3614 120,320 0.5806 12,000 0.058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议案5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分段统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戴雪光、刘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

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

000709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7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

宜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经公司2025年4月23日召开的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09:15一09:25、09:30一

11:30�和13:00至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

一表决权出现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重复进行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名称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00

关于河钢股份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需逐项表决）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12）

6.01 发行规模 √

6.02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

6.03 债券期限 √

6.04 债券品种 √

6.05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

6.06 募集资金用途 √

6.07 承销方式 √

6.08 上市场所 √

6.09 担保条款 √

6.10 债券偿还的保证措施 √

6.11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

6.12 决议的有效期 √

累积投票提案

7.00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6）人

7.01 非独立董事王兰玉 √

7.02 非独立董事许斌 √

7.03 非独立董事谢海深 √

7.04 非独立董事邓建军 √

7.05 非独立董事张振全 √

7.06 非独立董事张爱民 √

8.00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4）人

8.01 独立董事张志芳 √

8.02 独立董事曾加庆 √

8.03 独立董事刘青 √

8.04 独立董事宋绍清 √

9.00 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应选人数（2）人

9.01 监事李毅 √

9.02 监事马志和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2024年度述职报告。

2.�上述提案已经公司2025年4月23日召开的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和五届十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提案全文

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审查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4.�第7项、第8项及第9项提案为累积投票提案，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

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

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会议登记：

（1）登记方式：凡欲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须

持营业执照副本影印件，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传真以到达公司时间、信函以到达地邮戳为准。

（2）登记时间： 2025年5月15日9：00一17：00。

（3）登记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被委托代理人在登记和表决时须持有授权委托书、股东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

股证明。

2．会议联系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预计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1）联系电话：（0311）66778735，传真：（0311）66778711

（2）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 邮编：050023

（3）联系人：梁柯英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09

2.投票简称：“河钢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

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

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

（如表一提案7，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

（如表一提案8，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③选举监事

（如表一提案9，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在2位监事候选人中将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所投

人数不得超过2位。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09:15一09:25、09:30一11:30�和13:00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河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河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并按

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00

关于河钢股份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需逐

项表决）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12）

6.01 发行规模 √

6.02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

6.03 债券期限 √

6.04 债券品种 √

6.05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

6.06 募集资金用途 √

6.07 承销方式 √

6.08 上市场所 √

6.09 担保条款 √

6.10 债券偿还的保证措施 √

6.11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

6.12 决议的有效期 √

累积投票提案

7.00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6）人

7.01 非独立董事王兰玉 √

7.02 非独立董事许斌 √

7.03 非独立董事谢海深 √

7.04 非独立董事邓建军 √

7.05 非独立董事张振全 √

7.06 非独立董事张爱民 √

8.00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4）人

8.01 独立董事张志芳 √

8.02 独立董事曾加庆 √

8.03 独立董事刘青 √

8.04 独立董事宋绍清 √

9.00 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应选人数（2）人

9.01 监事李毅 √

9.02 监事马志和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项决议案，

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须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